外国语学院2017级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
根据《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东大教字【2017】46号）和《关于启动2018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外国语学院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。
一、 工作原则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非定向培养全日制本科生;
2.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无任何违纪违法记录;
3.符合相关专业学习的身体要求;
4.转专业时学位课无不及格记录。
（二）原则
1.不接收国防生、定向企业学生、预科转正入学学生、内地新疆西藏班等四类学生转专业；
2.不允许以上四类学生转出；
3.外语类保送生不允许转专业；
4．休学、降级的学生不允许转专业；
5. 文史类专业不允许转到理工类专业；
6．外语类分流后，不允许四个语种之间相互转出与转入。
二、组织机构
（一）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组  长：赵  雯、赵彩清
副组长：李欣
组  员：王秋菊、王勃然、赵丽娜、邓建华、李宗鹏、党晖、姜 峰 
（二）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名单
组  长：李欣
组  员：赵  雯、赵彩清、王秋菊、王勃然、赵丽娜
英语组：刘  卓、邓建华、赵 雯、王勃然、李欣
日语组：、李宗鹏、马小力、王秋菊
俄语组：房晶、党  晖、耿海天      
德语组：姜  峰、 祁  心、张莹
三、拟接收各专业转出、转入人数
	专业名称
	学生数
	计划转出数
	占专业比例
	接收学生数
	占专业比例
	备注

	
	
	学业
优秀类
	学科
专长类
	学业
困难类
	
	学业
优秀类
	学科
专长类
	学业
困难类
	
	

	英语
	89
	2
	2
	2
	6.74%
	2
	2
	2
	6.74%
	采用四舍五入

	日语
	50
	1
	1
	1
	6..0%
	1
	1
	1
	6.0%
	采用四舍五入

	俄语
	33
	1
	1
	1
	9.09%
	1
	1
	1
	9.09%
	采用四舍五入

	德语
	30
	1
	1
	1
	10%
	1
	1
	1
	10%
	采用四舍五入


四、转出工作机制
（一）转出学生的条件及要求
申请转出的学生须符合下列基本条件之一
1．学业成绩优秀，总平均学分绩点为本专业前20%的学生；
2．在非外语类某一学科有专长或有强烈的兴趣和爱好，转出专业后会对其学业发展有明显改善；
3．学业困难学生是指经过学校指定医院证明，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，不适宜在原专业学习的学生；
满足以上条件之一的学生，可向外国语学院教学科研办提出书面申请，其中学科专长类、学业困难类学生需提供的论文、专利、诊断书等佐证材料，经外国语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批准，方可报送学校，参加其他学院的转入考核。如超过转出学生人数，则按总平均学分绩点分高低排序，从高到低，确定转出人员。
（二）报名时间及地点：
8月4日在外国语学院网站公布学生总平均学分绩点及排名：
8月28日到学院教学科研办进行转专业报名，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28日16:00前，过期不再受理。
8月29日10:00前完成转出资格初审，12:00前完成转入资格初审，上报教务处备案。
报名时需提交转专业申请表（每人限报一个专业类别，两个志愿，每个志愿申请表一式四份）。
报名地点： 外国语学院教学科研办，综合楼1015
五、转入工作机制
（一）转入学生的基本条件
申请转入的学生须符合下列基本条件
	  1．学业优秀类，满足如下3个条件：
(1)学习成绩优秀，总平均学分绩点为本专业前20%（大类招生学生按大类排名）的学生；
(2)具有良好的人文知识和素养，高考外语及语文的得分不低于110分（150分满分）。如高考试题不同、满分非150分的成绩，按如上标准折算；
(3)第一学年期末考试外语成绩不低于80分；
2.学科专长类，满足如下之一条件：
(1)英语成绩托福（90分以上）、雅思（6.5以上）满足出国留学要求；
(2)在校级及以上外语类（如演讲、辩论等）竞赛活动中获奖者；
(3)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，论文发表时间以稿件录用时间为准。
3.学业困难类
满足我院转入基本条件，笔试、面试合格，适合从事与语言相关的工作。
以上三类均需参加我院组织的统一考试。
（2） 转入资格审核时间
 8月29日12：00前接收转入学生申请表，完成转入资格审核。上报转专业汇总表。
（三）转入学生的考核方式及时间
1.考核方式由笔试和面试构成，各占100分。笔试由阅读、写作二部分构成,二部分各占50分；面试由综合素养、外语表达能力及相关专业知识构成，三部分的分值比例为2:5:3。
2.考核时间
	
	科目
	时间
	地点
	备注

	笔试
	外语
阅读
写作
	8月29日14:00-15：30
	英语教405；
日语教407；
俄语教403；
德语教404
	

	面试
	综合
面试
	8日30日10:00-12:00
	综合楼10楼1008备考
	综合素养、外语表达、相关专业知识

	8月31日12：00公布录取第一、二志愿名单并上报教务处


（四）转入学生的考核程序
1、转入学生须提交
(1)转专业申请表（一式四份）；
(2)相关证明、获奖证书、托福、雅思成绩单等；
(3) 高考成绩证明。
以上材料经领导小组审查后，方可获得转专业考核资格。
2.参加考核的学生笔试、面试均合格者，可作为接收对象，报学校审批。如合格人数超过每专业接收人数上限，则按照考核成绩排序接收。
3.面试缺考者，视为自动放弃转入我院资格。
（五）转入学生补修课程认定
[bookmark: _GoBack]1.转入前所学课程取得的学分计入总学分，其所学公共课学分给予认定，按现行培养方案GPA会有所变化；
2.转入的学生，须跟下一年级学习；
本工作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最终解释权在外国语学院。

外国语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5日
